
 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 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捐贈清冊 

112年2月22日至112年2月22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者名稱

或姓名 

捐贈 

金額 
捐贈日期 捐贈用途 

指定

用途 
說明 

1       

合計     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捐贈清冊(物資) 

112年2月22日至112年2月22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

者名

稱或

姓名 

捐贈物資 

捐贈日期 
捐贈用

途 

指定

用途 

說

明 名稱 
數

量 
時價 

1 中華

民國

海巡

之友

總會

中部

分會 

卡拉

OK伴

唱機 

1 4,034 

112.2.22 

慰勞東

沙指揮

部同仁 

慰勞

與改

善東

沙指

揮部

同仁

生活

環境 

 

2 木槌 6 9,780 

3 枕頭套 1 70 

4 枕頭胎 1 115 

5 螺絲 1 1 

合計 
   

    

 

(二)辦理情形: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支出明細表 

112年3月29日至112年3月29日止 

編

號 
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 

1     

合計    



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支出明細表(物資) 

112年3月29日至112年3月29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物資 

捐贈用途 
已支用情形 

說明 
名稱 數量 時價 

日期 數量 

9 

卡拉

OK伴

唱機 

1 4,034 

慰勞東沙

指揮部同

仁 

112.3.29 1 

3 月 29 日

船 運 上

島，依指

定用途使

用。 

10 木槌 6 9,780 112.3.29 6 

11 枕頭套 1 70 112.3.29 1 

12 枕頭胎 1 115 112.3.29 1 

13 螺絲 1 1 112.3.29 1 

       

說明： 

一、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第九條各

款事項。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，倘捐贈者表示反對，得不揭示全名。 

二、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，另政府機關(構)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支用計

畫說明、會議紀錄或執行成果報告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。 



 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 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捐贈清冊 

112年2月22日至112年2月22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者名稱

或姓名 

捐贈 

金額 
捐贈日期 捐贈用途 

指定

用途 
說明 

1       

合計     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捐贈清冊(物資) 

112年2月22日至112年2月22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

者名

稱或

姓名 

捐贈物資 

捐贈日期 
捐贈用

途 

指定

用途 

說

明 名稱 
數

量 
時價 

1 

中華

民國

海巡

之友

總會

南部

分會 

USB硬

碟 
2 2,780 

112.2.22 

慰勞東

沙指揮

部同仁 

慰勞

與改

善東

沙指

揮部

同仁

生活

環境 

 

2 
獨輪

車 
2 2,400 

3 
枕頭

套 
99 6,930 

4 
枕頭

胎 
99 11,385 

5 
抽風

機 
2 1,300 

6 

攝影

機腳

架 

2 1,200 

7 螺絲 5 5 

合計 
   

    

 

(二)辦理情形: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支出明細表 

112年3月29日至112年3月29日止 



編

號 
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 

1     

合計    

 
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南沙分署 

支出明細表(物資) 

112年3月29日至112年3月29日止 

編

號 

捐贈物資 

捐贈用途 
已支用情形 

說明 
名稱 數量 時價 

日期 數量 

1 
USB硬

碟 
2 2,780 

慰勞東沙

指揮部同

仁 

112.3.29 2 

3 月 29 日

船 運 上

島，依指

定用途使

用。 

2 獨輪車 2 2,400 112.3.29 2 

3 枕頭套 99 6,930 112.3.29 99 

4 枕頭胎 99 
11,38

5 
112.3.29 99 

5 抽風機 2 1,300 112.3.29 2 

6 
攝影機

腳架 
2 1,200 112.3.29 2 

7 螺絲 5 5 112.3.29 5 

       

說明： 

一、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指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第九條各

款事項。有關刊登捐贈者名稱或姓名，倘捐贈者表示反對，得不揭示全名。 

二、辦理情形指財物支用情形，另政府機關(構)得衡酌公告支用項目或支用計

畫說明、會議紀錄或執行成果報告等其他有助責信事項。 


